
晋能源提函〔2024〕26 号

臧新军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金融支持我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建

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出的“加快山西省转型金融标准制定和落地”的建议非

常好，对我省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2024 年 2 月 2 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自

然资源部等部门印发了《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（2024 年

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《目录》对 2019 年版的《绿色产业指

导目录》进行了修订，明确了节能降碳产业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、

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绿色低碳转型重点产业的细分类别和具体

内涵，我们将积极配合省发改委以《目录》为基础，出台和完善

我省有关政策措施，鼓励能源企业符合条件的低碳转型项目申请

绿色金融支持，加快低碳转型。

您提出的“开展关于煤炭、新能源等行业投资项目合规性手

续办理的专项行动，优化投资环境”的建议非常好，对推动我省

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很有必要。



我们在履行全省能源行业管理工作过程中，将督促能源企业

强化项目合规管理，严格履行开工前土地、环评等各项许可。同

时，我们将严格落实国家简政放权相关政策要求，积极配合省发

改委、省行政审批局做好国家取消和下放事项落实衔接工作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优化营

商环境的系列工作部署，2023 年，我们制定印发了《优化能源

营商环境三十条》，提出了能源政务服务“提升水平行动”、能源

类项目权责事项“定期明示行动”、能源类项目许可事项“闭合

管理行动”等务实举措，我们将持续抓好贯彻落实，全力打造能

源领域一流营商环境。

为推动能源领域重大项目加快建设，我们相继建立了煤炭、

电力、新能源、油气领域项目月调度工作机制，对重点项目实施

跟踪服务，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我们

将持续优化工作机制，做好项目跟踪服务。

感谢您对我省能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5 月 27 日


